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用卡消费分期付业务 

条款与细则 
 

重要提示：为保障您的合法权益，在接受本条款及细则之前，请您务必审

慎阅读、充分理解各条款内容（特别是以粗体标注的内容）。如果您不同意本条

款及细则的相关内容，或者无法准确理解相关条款的解释，请不要进行后续操

作。如您对本条款与细则有疑问的，应在申办本业务前致电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信用卡背面客服热线进行详细询问和了解。您申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用卡消

费分期付业务的行为，即表示您已阅读并同意遵守本条款与细则约定内容。 

1. 消费分期付业务，是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下称“浦发银行”）个人信用

卡（公务卡除外）主卡持卡人（下称“持卡人”）向浦发银行申请，在约定期间

内发生的消费，单笔金额达到与浦发银行约定的分期起始金额时，在约定到期日

转分期付款的服务。 

2.本业务的约定期间为审批通过之日起 30 个自然日，具体以持卡人申请时

与浦发银行确认为准。该约定期间内持卡人不得重复申请消费分期付业务。持

卡人可通过浦发银行信用卡官方客服、自助渠道在该约定期间内关闭消费分期

付业务，业务关闭前已存在的待转分期消费余额将在约定到期日正常处理转分

期付款。 

3.本业务的单笔消费分期起始金额为 100 元。持卡人确认在本业务约定期

间内，对于持卡人单笔消费金额达到上述起始金额的交易，浦发银行将在约定

到期日汇总转分期付款。持卡人单笔消费金额未达到上述起始金额的交易，浦发

银行将作为一般消费处理。是否成功转分期付款以浦发银行系统入账为准，持卡

人可通过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官方客服、自助渠道查询。 

4.持卡人知悉并同意，本业务及额度的申请须经浦发银行根据持卡人资信状

况、用卡情况等进行审核，是否通过以及核批的具体额度以浦发银行最终评定结

果为准。 

5.持卡人申请消费分期付业务，可选择的分期期数由浦发银行审核评定并通

过申请渠道展示的可选期数为准，每期为一个月。 



6.持卡人所申请的消费分期付业务可用额度、分期期数、单笔消费分期起始

金额等以浦发银行系统内记载的经持卡人确认的申请信息为准，包括但不限于电

话录音记录、电子渠道申请确认记录等。 

7.持卡人在本业务约定期间内符合条件的交易成功转分期付款后，需按期偿

还分期本金并支付分期利息。持卡人在本业务应还本金总额为约定期间符合条件

的交易汇总金额，每期应还金额=每期分期本金+每期分期利息，于成功转分期付

款后的第一个账单日开始按期出账，尾差计入最后一期。持卡人具体可选择的还

款方式以申请渠道展示为准，具体为： 

（1）等本等息。每期分期本金=剩余应还本金总额÷剩余分期期数；分期

总利息=分期本金总额×单期利率×期数；每期分期利息=剩余应还利息总额÷

剩余分期期数。 

（2）第 N期起分期归还本金。即持卡人按期支付分期利息，并从第 N期开

始归还分期本金，N≤分期期数。持卡人具体可选择的“第 N期”由浦发银行根

据其风险资质评定，并以申请渠道展示或告知为准。自第 N期起，每期分期本

金=剩余应还本金总额÷剩余分期期数；分期总利息=分期本金总额×单期利率

×期数；每期分期利息=剩余应还利息总额÷剩余分期期数。 

（3）按固定周期分期归还本金。即分期本金按持卡人办理时选定的周期等

额归还，于每个周期的最后一个账单日出账。持卡人具体可选择的本金还款周

期范围由浦发银行评定，以申请渠道展示或告知为准。本金还款次数=分期期数

÷本金还款周期。每周期分期本金=剩余应还本金总额÷剩余本金还款次数；分

期总利息=分期本金总额×单期利率×期数；每期分期利息=剩余应还利息总额

÷剩余分期期数。 

（4）等额本息。每期应还金额=（分期总本金×年化利率÷12×（1+  

年化利率÷12）^分期期数）÷（（1+年化利率÷12）^分期期数-1）；每期

分期本金本金= ；每期分

期利息=每期应还金额-每期分期本金。 

8. 消费分期付单期利率范围为 0%-0.9%，利率计算方法为“单利法”，根据

持卡人的资信状况、用卡情况在定价标准利率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实际定价利

率以浦发银行最终评定结果和出账账单为准。分期利率对应的近似折算年化利



率为 0%-18.25%,近似折算年化利率是根据持卡人现金流计算的年化内含报酬率，

以供持卡人评估资金成本时参考，因交易金额、交易时间、还款时间、提前还

款等不同，可能致实际值与前述参考值存在差异，具体数值以申请业务时办理

渠道告知为准。计算公式为：近似折算年化利率是根据持卡人现金流计算的年

化内含报酬率，以供持卡人评估资金成本时参考，因交易金额、交易时间、还

款时间、提前还款等因素，可能致实际值与前述参考值存在差异，具体数值以

申请业务时办理渠道告知为准。计算公式为：  

 

9.消费分期付业务成功转分期付款时，若持卡人享有分期专项额度，则该

笔分期交易优先占用分期专项额度后，剩余的消费分期付本金及分期利息占用

固定额度；若持卡人不享有分期专项额度，则消费分期交易直接占用固定额度。 

10.持卡人成功办理消费分期付后，当单笔消费金额小于等于溢缴款金额时，

优先使用溢缴款；否则不使用溢缴款。 

11.消费分期付每期应还分期本金、分期利息全额计入持卡人申办本业务的

浦发银行信用卡账户当期账单最低还款额。 

12.消费分期付业务的每期还款本金及分期利息不累积浦发银行信用卡积

分，不参加浦发银行相关用卡活动。使用分期专项额度发生的交易不累积浦发

银行信用卡积分。 

13．持卡人不可撤销已成功办理的消费分期付业务，不可更改分期金额。

持卡人发生退货或撤销交易等情形时，持卡人须主动致电浦发银行信用卡背面24

小时客户服务热线提出申请，经浦发银行审核后终止其消费分期付业务，提前还

款办理成功后不可撤销。持卡人申请提前还款成功，分期剩余应还本金总额与提

前还款违约金在当期账单全部出账，且全额计入最低应还款额。提前还款违约

金=分期剩余应还本金总额×3%。持卡人不得以信用卡的任何非正常状态（如卡

片被冻结、停卡、注销、未激活等）为理由对抗该债权债务关系。 

14.不可申请消费分期付业务的交易类型：预借现金交易、分期每期出账本

金、分期每期出账利息、年费、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手续费及其他各类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用卡（个人卡）章程》及相关领用合约约定的费用。 



15.若在分期还款期间持卡人的卡片/账户被冻结、管制、注销（无论是因

为何种原因所致的注销），或持卡人卡片过期，或持卡人于分期付款期间内逾期

还款，或发生导致其信用额度降低的任何情况，或发生浦发银行认为有损持卡

人信用的状况（包括但不限于违反交易真实性原则等），所有剩余未偿还的分期

付款债务将于发生上述事项之时视为全部到期，持卡人须一次性偿还全部剩余

未分摊的分期本金及相应利息（如有）和费用（如有）等全部应还款项，剩余

未分摊的分期期数对应的利息无需支付，同时，浦发银行将一次性收取持卡人

未分摊本金金额的 3%作为违约金。 

16.浦发银行根据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或银行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等需要

修改本条款与细则、各项费用以及终止本业务（以下统称“变更”），并采用

通过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网站（ccc.spdb.com.cn）上公告、营业网点公告、短

信、电子邮件、对账单、信函、手机客户端信息推送等一种或多种方式，将相

关变更情况或查询变更情况的方式通知持卡人。上述变更在公告期满后（即公

告确定的实施日期）正式生效，并对双方产生约束力。若持卡人不同意修订内

容，在公告内容正式实施前，持卡人可通过浦发银行信用卡背面24小时客户服

务热线申请终止该消费分期付分期，终止前应当结清已办理的消费分期付分期，

否则视为同意并接受公告的各项内容。但对于在公告生效日前办理的消费分期付，

其适用的利率仍以持卡人办理该业务时的利率为准。 

17.持卡人承诺所提供的所有信息和资料真实、准确、有效和全面，浦发银

行有权予以核实。如因持卡人提供的信息或资料违反前述承诺，浦发银行有权

立即终止持卡人的消费分期付业务，所有剩余未偿还的消费分期付债务视为全

部到期，持卡人须一次性偿还全部剩余未分摊的分期本金，浦发银行将一次性

收取持卡人未分摊本金金额的3%作为违约金。 

18.消费分期付业务由原消费备用金业务优化调整而来。本条款与细则约定

未尽事宜，适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用卡（个人卡）章程》及相关领用合约等

有关文件的约定。 

19.本条款与细则自持卡人在电子渠道在线确认时，或通过电话形式确认时

（以浦发银行系统录音为准），或于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中预留的手机号码短

信回复指定命令办理分期时视为持卡人本人已签署本条款与细则并生效。表明

持卡人已知悉并同意遵守本条款与细则的条款及条件，并接受其约束。  



 

咨询及投诉电话：4008208788、02138784988（境内）；86-21-38784988（境外）


